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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23年3月21日

（2023）浙0282民初2545号
昆山德利鑫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瑞鑫

光学薄膜有限公司诉被告昆山德利鑫电子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应诉讼文
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庭审直
播告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不履行生效裁判的法律后果
告知书、自动履行通知书等诉讼文书。原告宁波瑞鑫光
学薄膜有限公司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74379.0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5月9日9时在慈溪
市人民法院范市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希你准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2193号
王杰:本院受理原告黄学财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
初12193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
律后果告知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
支付原告黄学财劳务报酬8357元，并支付原告自2022年
10月28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8357元中未付款项
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50元，
由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
650元，由你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付原告。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横河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02民初2376号

罗锋: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鹿城区太华模具加工厂与
被告罗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且通过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3年5
月11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西郊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1675号
王玉霞,林华：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分行与被告王玉霞,林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
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5月
10日14时30分在瓯海区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44号之二
因债务人瑞安市博胜鞋业有限公司的破产财产已

经分配完结，现该公司已无可供分配的其他破产财产，管
理人向本院申请终结瑞安市博胜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
二款的规定，本院于2023年3月13日裁定终结瑞安市博
胜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3)浙0402民初19号

钟和吉：本院受理原告徐娟与被告钟和吉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402民初19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11民初441号
张国光：本院受理原告张苏诉被告张国光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
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7340号
王国立（身份证号码：330127198503032935）：

本院受理原告嘉兴成晴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高琪
进出口有限公司、王国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以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等法律文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定于自送达之日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602破30号之一

2022年9月29日，本院根据上海普菲达压纹制版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旗航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
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浙江旗航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且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
债务人浙江旗航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在被申请破产清算前
就其所负债务长期未能清偿，且浙江旗航装饰材料有限
公司名下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关于宣告浙
江旗航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本案破产程序的
申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准许。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
条之规定，本院于2023年3月13日裁定宣告浙江旗航装
饰材料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浙江旗航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破2号

2023年3月15日，本院根据浙江闪耀玻璃有限公司
管理人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
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浙江闪耀
玻璃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702民初5142号

宁波客聚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众卓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客聚物流有限公司车辆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02民初5142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原告浙江众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宁波客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粤
TD07116的轻型厢式货车《以租代售合同》;二、被告宁波
客聚物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归还原告
浙江众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租赁物，即粤TD07116的
轻型厢式货车一辆及车辆相关物件;三、被告宁波客聚物
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浙江众
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未支付的租金24600元，支付利
息及违约金(以24600元为基数，自2021年5月9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并支付逾期还车
占用费(自2021年12月4日起按每车每天120元为标准
计算至实际还车之日止)。被告履行上述款项时扣除已支
付的押金25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
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则按放弃上诉处理。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02破7号

本院在(2022)浙0702执2700号执行案中，发现极
乐电子商务(金华)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2023年3月7日裁定受理极乐电
子商务(金华)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23年3
月16日指定浙江国贸集团金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担任该
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式:金华市婺城区婺江
西路88号，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电话:13738939567。
极乐电子商务(金华)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
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

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
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极乐电子商务(金
华)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4月21日前向该公司管
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
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
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极乐
电子商务(金华)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4月26日上
午9时00分在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婺北人民法庭第七审
判法庭(金华市婺城区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
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4189号

倪将：本院受理原告洪彪与被告倪将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726民初41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限被告倪将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洪彪借款
96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22年11月22日起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2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850元，由倪将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4164号
杨水华:本院受理原告张建成与杨水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6
民初41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14号

本院根据余长飞的申请于2022年4月27日裁定受
理浙江铭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
年5月16日指定浙江大名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铭林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2023年3月13日，本院根据浙江
铭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浙江铭林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和解。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4号

本院于2023年3月17日裁定受理东阳市瑞合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东阳明鉴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东阳市瑞合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
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
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东阳市瑞合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4月25日前向东阳市瑞合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
路18号碧水名府3号楼，联系方式:金女士15258929409)
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
于2023年4月27日15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21审
判庭(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路56号)召开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
人会议。注:债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
权数额时需提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
提交原件核对;(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
行债权申报的，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
(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3破3号

本院于2023年3月16日裁定受理东阳市心成工艺
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无双律师事务所
为管理人。东阳市心成工艺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
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
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
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
应法律责任。东阳市心成工艺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3年4月25日前向东阳市心成工艺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江北街道甘溪东街31号浙江无双律
师事务所，联系方式:蒋律师15967919776)申报。未在上
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本院定于2023年4月
27日14时00分在东阳市人民法院第21审判庭(地址:浙江
省东阳市江北街道人民北路5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注:债
权申报时须提交的资料:(1)债权人登记债权数额时需提
供相关证据，证据为一式两份的复印件，并提交原件核对;
(2)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3)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4)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进行债权申报的，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需提交上述资料:(2)、(3)、(4)。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707号

项小蓉:本院受理原告蒋朝发诉被告项小蓉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
货款64000元并支付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审理时间为2023年5月10日
上午8时5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第4审
判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
之规定，本案由审判员季玲玲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977号
衢州时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毛运方

诉衢州时代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衢州市衢江区后溪镇人
民政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
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和廉政监督卡等。原告
诉请：1.判令第一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227089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逾期
付款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判令第二
被告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清偿责
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定于2023年5月2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廿里法庭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则依法缺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824执清1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乐谊华的申请于2023年2月28日
裁定受理乐谊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开化钱江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该案管理人。乐谊
华的债权人应于2023年5月4日前，向管理人开化钱江源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通迅地址：浙江省开化县芹阳办
事处江宁路116号开化县钱江源会计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24300；联系人：余莉梅；联系电话：13750707631)申报
债权。本院已作出限制消费令，限制乐谊华从事《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
定》第三条规定的高消费行为。乐谊华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23年5月12日9时在开化县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
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开化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3民初766号

康春波：本院在审理原告杨鑫华与被告康春波为合
同纠纷一案[（2023）浙1003民初766号]中，因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告知权利义务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庭
审网络直播告知书等文书，同时送达裁定本案转为普通
程序审理的（2023）浙1003民初766号民事裁定书。原告
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6462元及利息（自
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
内，逾期未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本案依法
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于2023年5月8日上午9时00分
至9时3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099号
台州市壹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王道明与被告台州市壹上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住所地不详且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及
举证通知书。原告王道明要求：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
同》；2、被告退还原告已付装修款83800元人民币，被告的
经营者以个人财产对83800元承担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本案由审判员王小波独任审判，定于2023年5
月9日8时5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至2023年5
月8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寻亲公告
某女婴，2022年7月1日出生，2022年7
月5日下午2点在义乌市中心医院对
面路边附近被小孩母亲交于一朋友
帮忙照看一下，期间多种理由不来接
小孩直至联系不上。2023年3月11
日义乌市江东派出所交我院代养。

望上述孩子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义乌市儿童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
找不到生父母的弃童。联系电话：0579-85435115

义乌市儿童福利院
2023年3月21日

微世相微点赞

民警抱高反小孩接力飞奔3公里救援

@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官方微博）

近日，西藏昌都，在318国道芒

康县曲登乡东达山段，因道路积雪

结冰，使得车辆出现拥堵情况。期

间一家来自广东珠海的游客求助

芒康县公安局，称小孩出现高反、

呼吸困难情况。接到求助，民警达

吉、次成、贡秋多吉接力抱着小孩

徒步飞奔堵车的三公里路后，驾驶

警车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该

小孩已脱离生命危险。

男子轻信车窗交友小卡片被骗20万元

@荔枝新闻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荔枝新闻客户端官方微博）

近日，江苏一

男子报警称，在车

窗上发现一张交友

小卡片，于是扫码

下载软件，结果被

骗 20 万元。警方

很快将 3 名嫌疑人

抓 获 。 经 查 ，3 名

嫌疑人打印小卡片

后，放置在私家车

上，发一张可拿到0.4元。民警提醒：该诈骗套路打着提供“交友”的幌子，其实

是电信网络诈骗的新型“引流”方式，诱导被害人参与所谓刷信誉、点赞、刷流

水返利等进行诈骗。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